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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日起施行“

第九章 附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7年 1月 l

陕西省人民调解条例

(2006年 12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

第一章 `刂  则

第工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ll人民

调解员

第三章 民闷纠纷的受跸

笫四章 民Ⅱj纠 纷的调解

第T·章 人氏训解协议的履行

第六吊 人民训解工作的指导和保障

笫七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fJg人 民训解△仵,维

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根椐宪

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含木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人民调解,足

指人民调解委员会经纠纷当事人中沽或者

同意,刈 涉炭民查权利义务的民闷纠纷 ,

在查明刂
·∶实、分ll是非的基Ⅱu上 ,依椐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ll宏政策和社会公

德,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岢,促使纠纷

当艹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负责调

ll·l民 问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

内的人民调解活动及相关的指导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坚持调防

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循 自愿平等、

合法合理、公平公正、便民高效的原则。

人民训解委员会调解民闷纠纷不收取

赀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主啻本行政K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逍办艹处指导辖区

内人民调解委贝会工作,口 常I作 由司法

所或者司法助±J员负责。

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指导人民V司

解委员会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调

解的指导、培训、表彰奖励等△作经费列

入财政预算,并对经赀有困难的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予以补助,推动建立

健全各类人民调解组织,支持和保障人民

调解I作的丌展。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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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门及有关单位,应 当对做出显苕成绩的人 Hll巾设立的单位确定,但每属任期不得低
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表彰奖励。 于二年。

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需要调整、补充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的,由产生中位决定或者组织补选、补聘。

第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第丿k条  村民委员会、F+民 委员会、 任务 :

乡镇、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调解民问纠纷,促进祉会和谐 ;

企qL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洲解   (=)参 |j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

委员会。                 丌展民间纠纷排查,预防民问纠纷激化 ;

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问没狗求属关系。

第九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

企业·gJ业 申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 当向

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扌处司法

所备案;乡 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

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人民训解委员会由委员二人

以上组成,设主任一人, l1以 设副走任。

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妇女委员。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

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Wk中业

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在付民小组、

住宅小区、车间等设立调解小组或者调

解员。

第十-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nl以 由ll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的成员兼仟,也可以 Hl村 民委

员会、居民委员会绌织群众推举产生。

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

可以由△会委员会成员未任,也可以由单

位聘任。

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由

司法所组织轱区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推举

产生。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和乡镇、街迸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每届任期

三年。企业事业唯位的人民调解委 员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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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合有关口家机关工作,化解

社会矛后 ;

(四 )廾展法制声传,教 育公民遵守

法lil、 法规和社会公德 ;

(五 )反映社怙民意和调解工作情况。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J±立

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Tl责 任、纠纷排查、

纠纷调处、协议履行回访、档案管理、登

记统计、信 忠报送等△作制度,规范调解

工作,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虽和效率。

第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聘请

社会志愿人员担任调解贝。人民调解委员

会成员、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各下列条件 :

(— )遵守法律、法规和 Ll家 政策 ;

(二 )浔 l行端正、办事公道 ;

(三 )有 群众威信,热 心人民调解

工作 ;

(四 )有一定法律知识、政策水平和

调解能力。

第十六条 人民训解员调解纠纷,不
得有下列行为 :

(— )徇私偏袒一方当事人 ;

(ェ )ln∶诿、拖延纠纷调解 ;

(三 )压 制、侮 。
J· 、处罚、打击报复

当中人 ;

(四 )泄露当节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 ;

(五 )ll当 事人索取财物。



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失职造成严亟后

果或者违法违纪的,由产生单位撤换。

第十七条 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民问

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或者人身

安全受到威胁的,当 地人民政府和司法行

政、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予以

保扩。

第三章 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公民

与公民、公民与法人或者公民与具他社会

组织之问涉及民革权利义务净议的民间

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

调解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

利义务争议的纠纷。

第十九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企业事业带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

本村、本社区、本带位的民问纠纷,乡镇、

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跨树、社区、

单位的民i刂 纠纷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企业事业申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不了的民间纠纷。

未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企业事业单

位,可以委托所在地的乡镇、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对本单位员工白愿选择调解的民

闾纠纷进行调解。

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调解

下列纠纷 :

(— )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围家机

关常辖处埋的 ;

(二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

行政机关L± 经依法处理的 ;

(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排除采

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

第二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

事人的申诂调解纠纷;当扌人没有中诂的 ,

也冂以卞动调解,但 当中人拒绝调解的

除外。

当刂人可以书面或者 冂头 申请调解

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进行

登记。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纠纷 ,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调解 ;人 民调解

委员会不得调解的纠纷,应 当告知当事人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请有关部门处理或

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纠 纷有可能激化的 ,

应当疏导、缓解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第四章 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二十三条 纠纷当菩人在人民调解

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

(— )向 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退

出调解 ;

(工 )白 主表达意愿 ,提出要求 ;

(三 )要求有关人民调解员回避 ;

(四 )委托代理人参与纠纷调解 ;

(五 )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二+四条 纠纷当事人在人民调解

活动中承担下列义务 :

(— )遵 守调解 规则,尊 重人 民调

解员;

(二 )如实陈述事实,提供证据 ;

(三 )不 得侮辱、诽谤、威胁、殴打

对方当°
0人 ,或者采取其他方式激化矛后 ;

(四 )自 觉履行调解协议。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确

定一名人民调解员调解纠纷,也可以根据

需要增加人民调解员或者由纠纷双方当事

人选择增加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两名以

上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的,人 民调解委员



会位当确定一名调解⊥持人。

第二十六条 人民调解员勹调解的纠

纷伯利宙关系、!戈 氵
】0纠纷当刂i人 伯其他

关系,可能影响公I调解的,应当0避。

纠纷

"Ⅱ
人有 :宀 J刂!r门 I求 人民 Fl解

员回避的,人 R调解委员会应当了以洲换.

第二十七条 人R训 ls委 员公进仃 ·l

解前,应 当了解纠纷Ⅱ实和 lkl力

"Ⅱ
人n勺

要求及ll h, ll杏核实伯大怙况,做 女r训

解准备T作。

第二十八条 人民洲llf委 贝会伯田定

调解场所的,一 般在冂定场所训解纠纷 ,

也可以在便利纠纷当刂i人 n勺 丿
ˉ
1他 场所训解

纠纷.

第二十九条 人民训解委贝会 ·l解 纠

纷一股公丌进彳i,但涉及当 丨,人 隐lL、 向

业秘密或黹当Ⅱ人小冂意公廾训,l的除外。

第三十条 人L(J刊解委员会调解纠纷

斋要有关q● 位戊拆个人lFE合 的,●l关 lT位 、

组织或杆个人应当子以攴ll和 屺介。

第三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对驻实

清楚、争议不人的纠纷,实行山一i两 亿

人民调解员负丿i的 简易调解;对Ⅱ实复杂、

争议较人的纠纷,实 行山三名以 ⒈人民调

解员负责l灼 庭式调解。

第三十二条 人民训解委员会实行简

幼训解,由人民训lll员 即时就地刘纠纷当

事人进行训解,化解纠纷,达 成口丿、或者

0而调解协议。当事人要求制作书π训解

协议的,应当制作 氵而训解+l议。

第三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庭

式调解,按昭 卜列规定进行 :

(一 )人民训解 贝核对红l纷 当小人和

代I吧人身份,告知训解规则、人民训解贝

回避事烦、当卒人权利义务和注意Ⅱ项 ,

并询冖l纠 纷当’
∫;人 足否自愿参加调fT和 申

请回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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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 纷当刂i人 陈述刂实、请求及聊

Hl,提供证据 ;

(二 )人 氏 lol解 员ln问 纠纷当事人 ,

仝明屮实,分沽责仟 ;

(四 )人 民训解员劝导纠纷当刂i人 ,

sH织商定和解协议 ;

(Π )昝订书

"i调

解协议.

第三十四条 训解协议书应当只备下

列内容 ;

(一 〉当刂j人
n勺 ’l本hi讥 ;

(=)钉 |纷 小实及卩i刂
j人责任 ;

(三 )当 l,人解决纠纷的约定 ;

(u凵 )履约的方式、地⒋、瑚阝k;

(Ⅰ )当 小人答名或者盖幸、人民调

解 ;l签 名、人民调解委员公帝章。

调解 ●J议 书由纠纷当Ⅱ人各执一份 ,

人民诎i解委贝会留存一份。

第三十五条 人K训解委员会调解纠

纷l.l当 制作调解笔求。实行简幼J司 解的 ,

刂以不作伞程笔录,但ˇ当记录调解∮项

及纬果.ll解 笔录应当 人民调解员和纠

纷当凵j人签名。

第三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

时调lr纠 纷 ,一 般在一个月内亢成调解 ,

伯忖殊怙况一个月内不能完成J口 解的,经

纠纷双力当刂9人问意可以继续调解。

第三十七条 人民 J司 llT委 员会调解纠

纷 ,达不成协议的,应 当告知纠纷当事人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有关邝门

请求处皿;对纠纷有可能激化的,应 当疏

导、缓解并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第五章 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

第三十八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训解

达成lF解 协议的,当 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

议履行臼己n勺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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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nll

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凵访。当事人不履

行调解协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1· 促

其履行;经督促仍不履行的,应 Ji告 知当

事人可就协议的履行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条 有事实证明调解协议违法

或者显失公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

征得双方当+· 人同意后重新调解 ,纠 正钴

误,达成新的调解协议;当 小人不同意重

新调解的,应 当告知当事人 i刂 以向人民法

院起诉。

第四十-条  当
rlI人一方向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训解协议的 ,

或者请求变更、撤销调解协议的,或者请

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人 民法院应 当

受理。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

事案件,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

配合。

第四十二条 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

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

调解协议,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

的,债权人l刂 以依法向有管辖杈的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第六章 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保障

第四十三条 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

院应当建立联系协调机制,定 Jll召 丌联席

会议,研究民闷纠纷和人民调解工作中的

突出问题 ,协调人民调解的指导⊥作。

第四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司法所

应当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I作 ,指导人

民调解委员会的换届工作,调 查研究民问

纠纷的特点和规律,狗 计划地对人民调解

员进行培训,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经验 ,

规范人民调解T作 ,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

质△o和水V。

第四十五条 县级司法行政邯门及司

法所应当组织指岢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委员

公廾展民问纠纷排查,掌握纠纷动态信息 ,

建立纠纷社情报告制度 ,加强重大疑难纠

纷调解的指导,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十六条 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司

法所受理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

调解I作的投诉,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

规章和政策情形的,应当依法予以处聊。

第四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建立

人民调解工作联系指导制度 ,确定人员联

系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对

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邀请人民调解员旁

听案件审理,帮助人民调解员提高法律知

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能力。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

事案件,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变更、撤销,或 者被确认无

效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有关司法行政

邯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现人民调解

员违反调解⊥作纪律的,应 当及时向有关

司法行政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

正建议。

第四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

业单位,应 当为桕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

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区域管理机构、行业协

会、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可以恨据需要参

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设立区域性、行业性、

专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 责调解本区

域、本行业、本专业领域的民问纠纷。

设立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的人民



调解委员会应当制定章程,并 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ˉ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⒛07年 3月 1日

起施行。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

(⒛06年 12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第三章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第四章 公众参与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编制 (修

编)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

九条所规定范围内的规划和建设对环境有

影响的项目及其相关管理活动,应当遵守

本办法。

第三条 环境影响评价遵循客观、公

开、公正的原则,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

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共所构成的

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提出预防或者

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为决策

提供科学依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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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环境影响评价应当听取公众

意见,保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实行公开、

平等、广泛和便利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领导,组织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做好规划

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省、设lK的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建立和完善环境

影响评价专家库、环境影响基础数据库、

地方环境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共享

制度。

第二章 规划的环境影晌评价

第六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编制 (修编)规划时,应 当组织

环境影响评价,编 制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

明。编制环境影响篇章或者说明的规划范

围如下 :

(一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二 )防洪、治涝、灌溉规划和全省

水资源总体规划 ;

〈三)农业发展规划 ;

(四 )商品林造林规划和森林公园开

发建设规划 ;


